
永靖县2025年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
奖补政策实施方案

为认真做好2025年永靖县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工作，鼓励东部协作地区采购、销售我县农特产品，不断拓宽我县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接续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据《甘肃省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甘农发规〔2024〕1号）《临夏州东西部协作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临州农发〔2024〕14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好省、州关于消费帮扶各项部署要求，以拓宽我县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为核心，进一步拓展帮扶领域，优化帮扶方式，创新帮扶举措，持续打造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高标准的东西部协作新格局。采取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进一步加强与济南市、厦门市产销对接，加大消费帮扶工作力度，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奖补时间
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为统计周期，分批核定进行奖补。
三、政策措施
（一）消费帮扶补贴。由东部协作地区引导的落地企业采购或销售临夏州消费帮扶产品至省外的予以奖补；永靖县辖区内注册成立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临夏州消费帮扶产品至山东省、福建省的予以奖补。以上两种企业每年按照销售或采购额的3%进行奖补，每年同一企业补贴不超过30万元。
（二）物流运输补贴。由东部协作地区引导的落地企业采购或销售临夏州消费帮扶产品至省外的予以奖补；永靖县辖区内注册成立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临夏州消费帮扶产品至山东省、福建省的予以奖补；由东部协作地区引导的服务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包括工程建设类）领域内的落地企业（包括电商），跨省区调运（含调出调入）原料和成品运输的予以奖补。以上三种企业按物流运输实际费用的35%进行补贴，每年度同一企业补贴不超过30万元。
四、奖补条件
1.申报企业须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支持内容中注明的除外）；申报项目须有相应合法手续。
2.对列入“信用中国”失信惩戒名单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黑名单的企业，在列入期间不得享受政策扶持。
3.申报企业应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完整性负直接责任。
4.我县辖区内注册企业、合作社，必须为国家供应商名录中认定的企业、合作社及东部协作地区引导的落地企业等实体。相关企业每年采购或销售50万元以上。
5.跨省区调运原料和产品运输的企业（就业工厂、帮扶车间）运输费用由县商务局进行审核，按物流运输实际费用进行补贴。
6.联农带农方面，有采购州内农户或合作社等相关印证资料，如购销合同、签领表等。
五、申报材料
1.临夏州东西部消费帮扶补贴资金申请表；
2.能证明申报企业采购或销售农特产品的所有税务发票、销售订单记录等；
[bookmark: _GoBack]3.购销合同中涉及的有关企业或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临夏州东西部消费帮扶补贴资金申请承诺书。
六、资金来源
奖补资金总额为260万元，主要来源于2025年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其中160万元为消费奖补资金，100万元为物流运输补贴，在资金奖补过程中，可调剂使用。
七、申请程序
（一）申报受理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向县商务局报送申报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
（二）资金审核
县商务局收到申报材料后，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对企业完成采购或销售的农特产品金额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
（三）补贴资金认定
县商务局根据审核结果认定补贴资金。
（四）项目公示与资金拨付
对补贴对象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8、 工作要求
      县商务局要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不定期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严格对照奖补范围、流程及措施规定，逐一核查奖补对象，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奖补准确无误；同时要充分运用网站、微信群、宣传栏等渠道，全方位宣传奖补政策。要动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全力拓展济南市（含山东省）、厦门市（含福建省）农特产品销售市场，对达到奖励申报条件的企业，及时落实奖补政策。各相关企业要指定专人负责，规范统计采购销售数据，及时提交真实完整的申报材料，确保奖补资金及时兑现。对存在优亲厚友、瞒报虚报、套取国家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因工作不实、执行不到位，奖补项目推进不力的，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肃追责；对弄虚作假、骗取奖补的企业，按规定取消奖补资格，限期退回奖补资金，并列入诚信黑名单，不得再享受任何奖补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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